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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性交？什麼是猥褻？什麼是性騷擾？

⽂:蘇國欽（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2-11-15

案例

A男總會在⼼儀的⼥性⾯前，以性有關的⽅式傾⼼傾愛，有⼀天…

⼀、A男在游泳池遇⾒B⼥，A趁B游泳交會錯⾝中時，⽤⼿碰觸B的胸、臀部，讓B深感騷擾；

⼆、A男在瑜珈室遇到C⼥，A對C掐臀抓奶、上下其⼿，讓C感到噁⼼；

三、A男在健⾝房發現D⼥，A以⼿指插⼊D的陰道，讓D感到羞辱。

本⽂

⼀、什麼是「性交」？

依據刑法第10條第5項[1]，性交[2]是指在⾮正當⽬的的情形下，例如：無正當醫療⽬的、未經他⼈同意，發
⽣性侵⼊的⾏為，性侵⼊的類型有兩種：

（⼀）

以性器進⼊他⼈的性器（即陰莖進⼊陰道）、肛⾨（即陰莖進⼊肛⾨，俗稱為「肛交」）或⼝腔（即陰莖進⼊
⼝腔，俗稱為「⼝交」），或使之接合。

（⼆）

以性器以外的其他⾝體部位或器物進⼊他⼈的性器、肛⾨，或使之接合，例如：以⼿指進⼊他⼈的性器、肛
⾨，俗稱為「指交」、或以按摩棒、跳蛋、瓶⾝、或其他物品進⼊他⼈的性器、肛⾨，俗稱為「器交」，都是
刑法上規範的性交⾏為。⾄於性交⾏為的⼆⼈，並不限於男⼥之間，也包含男男與⼥⼥的性交⾏為。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上「姦」的概念較「性交」嚴格，只限於男⼥之間且以性器進⼊性器或接合（即陰莖進⼊
陰道或接合），故刑法第239條通姦罪，必須有陰莖進⼊陰道或接合⾏為的證據，才能成⽴，例如：保險套外
部有陰道分泌物及內部有陰莖分泌物的證據或攝錄當場通姦影像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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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猥褻」？

依據實務⾒解[3]，猥褻⾏為指⼀般⼈都認為⾜以誘發、滿⾜、發洩⼈的性欲，⽽使被害⼈感到嫌惡或恐懼的⼀
切⾏為，例如：撫摸他⼈胸部、敞開⼤⾐裸體等以其他對象作為洩慾的⼯具，使⾃⼰性欲獲得滿⾜，這種⾏為
已經侵害被害⼈的性⾃主權，也就是已經達到妨害他⼈對於有關性的決定⾃由；如果只是短暫的⼲擾，則不構
成猥褻⾏為，只能討論是否成⽴性騷擾。

三、什麼是「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有處罰性騷擾罪[4]，性騷擾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性交與猥褻外，其他有關性的⾏
為），趁被害⼈來不及抗拒，對被害⼈做出與性或性別有關的短暫觸摸⾏為，例如：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
胸部或其他⾝體隱私處。這種⾏為不⼀定以滿⾜⾃⼰的性欲為⽬的，⽽且還沒達到妨害性⾃主的意思決定權，
只是單純破壞被害⼈享有與性、性別有關等不受⼲擾的狀態。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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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10條第5項。[1]

   刑法上「姦」的概念較「性交」的概念更為狹義，只限於男⼥之間以性器進⼊性器或接合的⾏為（即陰莖
進⼊陰道或接合的⾏為），所以有關刑法第239條通姦罪的成⽴，必須有陰莖進⼊陰道或接合⾏為的証據
，才能成⽴本罪，例如：保險套外部有陰道分泌物及內部有陰莖分泌物等基因反應。

[2]

   最⾼法院45年台上字第563號刑事判例、最⾼法院27年渝上字第558號刑事判例：「猥褻⾏為，係指姦
淫以外有關⾵化之⼀切⾊慾⾏為⽽⾔」。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527號刑事裁判：「揆其外觀，依
⼀般社會通念，都⾜認以誘起、滿⾜、發洩⼈之性慾，使被害⼈感到嫌惡或恐懼之⼀切⾏為」。另司法院
⼤法官解釋第617號：「客觀上⾜以刺激或滿⾜性慾，⽽令⼀般⼈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排拒之
⾏為。」

[3]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3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45%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563%252c19560508%252c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B%252c27%252c%25e6%25b8%259d%25e4%25b8%258a%252c558%252c0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03%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4527%252c20141224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6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25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0%A7%E4%BA%A4');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7%8C%A5%E8%A4%BB');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0%A7%E9%A8%B7%E6%93%BE');

	什麼是性交？什麼是猥褻？什麼是性騷擾？
	案例
	一、A男在游泳池遇見B女，A趁B游泳交會錯身中時，用手碰觸B的胸、臀部，讓B深感騷擾；
	二、A男在瑜珈室遇到C女，A對C掐臀抓奶、上下其手，讓C感到噁心；
	三、A男在健身房發現D女，A以手指插入D的陰道，讓D感到羞辱。
	一、什麼是「性交」？
	（一）
	（二）

	二、什麼是「猥褻」？
	三、什麼是「性騷擾」？


